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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釋示學校與學校教師會商訂教師聘約案乙案，

請依說明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0年11月8日臺研字第1000196248號函副本辦

理。

二、依據教師法第2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4條規定意旨，主管教

育行政機關與同層級教師會協議訂定聘約準則後，由各校

依該聘約準則訂定通用性之教師聘約條款。

三、前開通用之聘約條款，事涉教師權利義務，宜認定為國民

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2條所規定的「學校各種重要章則」，

應經校務會議議決。至教師聘約是否與學校教師會協議，

由學校本權責卓處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臺南縣教師會（請臺南高工代轉）、臺南市教師會（請日新國小代轉）、臺南市

教育產業工會（請永康國中代轉）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中等教育科 2011-11-17
09:32:24


